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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包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
修正條款 現行條款 修正說明 

第 9 條 履約管理 

(六)廠商承辦技術服務，其實際提供服務人員應於完成之

圖樣及書表上簽署。其依法令須由執（開）業之專門

職業及技術人員辦理者，應交由各該人員辦理，並依

法辦理簽證。各項設施或設備，依法令規定須由專業

技術人員安裝、施工或檢驗者，廠商應依規定辦理。

依本契約完成之圖樣或書表，如屬技師執行業務所製

作者，應依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，由技師本人簽署並

加蓋技師執業圖記。 

□本契約屬□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；□機關依「公

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」第 5條第 3項規定，另行

擇定應實施簽證範圍：      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)

及項目：      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)。其簽證應依

下列規定辦理。 

1.本契約實施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，廠商須於簽

約後＿＿日內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)提報其實

施簽證之執行計畫，經機關同意後執行之。（本

執行計畫應具之工作項目，機關應依工程種類、

規模及實際需要定之） 

□屬設計簽證者，包括□補充測量、□補充地質

調查與鑽探、□施工規範與施工說明、□數量

計算、□預算書、□設計圖與計算書、□施工

安全評估、□工地環境保護監測與防治及□其

他必要項目＿＿＿。（由機關視工程之特性及

第 9 條 履約管理 

(六)廠商應於設計完成之圖樣及書表上簽署，並依法令辦

理相關簽證或審查。各項設施或設備，依法令規定須

由專業技術人員安裝、施工或檢驗者，廠商應依規定

辦理。 

 

依 99 年 1 月 15 日修正發布之

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

及計費辦法」第 38 條規定，及

本會訂頒「災後復建工程設

計、監造技術服務開口契約範

本」第 18 條「簽證或簽署」內

容，新增簽證或簽署相關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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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需要勾選） 

2.技師執行簽證時，應親自為之，並僅得就本人或

在本人監督下完成之工作為簽證。其涉及現場作

業者，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後，始得為之。

3.技師執行簽證，應依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於所製

作之圖樣、書表及簽證報告上簽署，並加蓋技師

執業圖記。 

4.本契約執行技師應依「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

則」規定，就其辦理經過，連同相關資料、文件

彙訂為工作底稿，並向機關提出簽證報告。 

 

 


